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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协［2008］4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正值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建90周年、中注协成立20周年。为了更好地总结回顾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建9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行业恢复重建、蓬勃发展的历史轨迹，挖掘行业文化内涵，展示行业发展风采，中注协将建立行业史料档案室，收藏并展出行业发展历史中的珍贵史料。现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历史中具有纪念意义和珍藏价值的史料、文书、影像资料及实物等。
一、征集范围
1.省部级以上领导对行业的批示、题词、讲话和影像资料等。
2.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的有关文书、办公家具、工作用品，及业务开展的收据、发票等。
3.20世纪80年代初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有关文书、办公家具、工作用品，及业务开展的收据、发票等。
4.恢复重建后第一批注册会计师考试全科合格证，第一批注册会计师、第一批会员批准文件及证书，第一批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批准文件及考试合格证等。
5. 恢复重建后第一批会计师事务所批文、执业证书及营业执照，第一批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事务所批文、许可证等。
6.行业最早签发的业务约定书、查账报告（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等业务性档案资料。
7.其他能够反映行业发展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及实物。
二、征集办法
1.征集方式包括捐赠原件／原物、委托代管、同意复制等，也可直接提供有关史料的复印件。欢迎行业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捐赠，或提供史料征集线索。
2.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协，深圳市注协积极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负责对本地区的相关史料进行搜集。
3.中注协将对史料捐赠者颁发荣誉证书。所征集的史料将在行业史料档案室保存、展出，并注明史料提供者信息。
三、征集时间
征集时间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2008年10月15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注协办公室 马圆
电话：（010）68721166－5209
传真（010）68720126
电子邮箱：office@cicpa.org.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5号广源大厦六层
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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